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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热点

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
城乡清洁，碧水蓝天，是你我的共同向往；文明素养，健康生活，是你我的共同追

求。珠海1992年创建成为“国家卫生城市”，是我市最早获得的一项国家级城市荣
誉，是一块历经26年的“老字号”招牌。今年，我市将迎接第四次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国家卫生城市”是现代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我们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誉，齐
心协力维护这宝贵的品牌资源。为此，我们向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发出倡议：

一、从我做起，争当文明行为的先行者
享受良好的公共环境卫生、免于健康危害，搞好爱国卫生、维护城市环境秩序是

每一位市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共同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
施，养成文明卫生习惯，保持市容整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到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杂物、不乱倒垃圾，不乱堆乱建、不乱停乱放、不乱贴乱画，做一个举止文明、身
心健康的良好市民。

二、身体力行，争当城市卫生的监督者
营造健康生活环境涉及千家万户，不仅需要政府、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

共建共享，更需要社会的监督。我们要进一步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我做
起，主动加入到维护城市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的队伍中来，参与社会监督，对身边发

生的不礼让行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占道经营、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现象和行
为，要勇敢站出来说不。对身边脏、乱、差现象积极监督举报，坚决制止损害城市形象
的不良行为。

三、持之以恒，争当健康生活的实践者
树立“健康第一”和“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卫生意

识；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生活理念；及时清除垃圾，消
除“四害”；自觉抵制和远离烟草，提倡无烟工作场所；保持生活环境整洁、卫生、有序，
促进身心健康，不断提高健康水平。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珠海”。市民和游客朋友们，珠海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您的每一分努力都会让我们的人居环境更加舒适，
您的每一分辛劳都会为我们的城市添光增彩，您的每一分热情都会激起更多人的文
明卫生意识，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协力，用我们持之以恒的行动共筑珠海美丽健康
的明天！

珠海市爱卫办
2018年8月

珠海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倡议书

昨日上午，记者随警来到
港湾大道美丽湾路段，一辆蓝
色五菱面包车经过时，被金唐
交警大队邢警官拦停检查。邢
警官打开面包车车厢，只见车
内的第三排座椅被拆除，上面
堆满了铁架铁丝网等杂七杂八
的 货 物 ，司 机 唐 某 还 穿 着 拖
鞋。由于司机唐某穿拖鞋驾驶
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被罚
款 200元、扣 2分。

昨日上午，一辆出租车在
前山格力花坛因打尖插队被莫
警官拦下。车上女乘客一下车
便向交警解释，因为急着赶 9
时起飞的飞机，看到旁边有车

打尖插队，于是就求司机跟着
走，结果这几辆打尖插队的车
都被交警给拦下。出租车司机
打尖插队被罚 200 元、记 2 分。
早高峰不到 40 分钟，就有数十
名司机因打尖插队被扣 2分。

交警除了查车，还对违法
开设的路口进行查处。珠峰大
道某工地在草蓢村路口私自开
了一个路口，没有经过申请审
批，泥头车夜间违法行驶，影响
交通安全。昨日下午，斗门交
警大队到现场将路口封闭，并
处罚施工单位。

为了预防夏季道路交通事
故，今年 8 月以来，珠海交警调

集优势警力，大力开展“夏季攻
势”专项行动，每天昼夜严查六
大重点车型和十大交通违法行
为。据悉，六大车型是指公路
客运、旅游客运、货物运输、危
化品运输、摩托车和电动车等
六类重点车辆。十大违法行为
指超员、超载、酒（醉）驾、疲劳
驾驶、无证驾驶、开车打手机、
不礼让斑马线、不按规定使用
灯光、不按规定系安全带、开摩
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

截至昨日下午 5 时，交警
部门当日开展的夏季攻势及不
文明交通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共查处不礼让斑马线 52 宗，打

尖插队 124 宗，不按规定系安
全带 27 宗，穿拖鞋开车 22 宗，
酒、醉驾 1 宗，开摩托车不戴安
全头盔 15 宗，开车抽烟等其他

违法行为 97 宗。此外，处罚违
法大客车 12 宗、货车 23 宗、泥
头车 16 宗、校车 1 宗、摩托车
76宗。

珠海交警“夏季攻势”专项行动执行雷厉风行

昨日数百宗违法行为被处罚

昨日，交警部门出动大批警力全市查车。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昨日，交警部门出动大批警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专项整
治行动，对我市货运、客运等各类运输车辆违法行为开展查处。全天
执法中有数百宗违法行为被处罚。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通讯员 杨小江

本报讯（记者陈新年）昨
日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规 划 建 设
局 组 织 召 开 了《珠 海 市 物 业
管 理 招 标 投 标 管 理 办 法（草
案）》（以下简称《办法》）听证
会 ，就《办 法》的 具 体 内 容 公
开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记
者 了 解 到 ，《办 法》中 明 确 规
定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不 得 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限制或者
排斥具备投标资格的物业服
务 企 业 参 加 投 标 ，不 得 以 任
何方式非法干预物业服务企
业的招投标活动。

在当日举行的听证会上，
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物业服务企业代表、法学
界人士、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等 17 人参加了听证会。其
中，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市民代

表有 6 人。他们在听证会上一
致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规范
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的政
策文件，使物业管理招标投标
活动有法可依，为开展物业管
理招标投标活动提供有力的
监督和保障，期待《办法》早日
出台。

在听证会上，报名参与的
有 7 名物业服务企业的代表。
他们更多的是从《办法》的内容
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来自珠
海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刘鹏先生表示，为了履行自己
参与听证会的责任和义务，他
在参加会议之前，邀请公司法
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就
该《办法》（草案）内容列出了 9
条建议。其中，该《办法》（草
案）中的物业管理招标投标中

的阶段性应当区分为前期物业
服务招投标及业主大会成立后
的招投标。

另外，有多位物业服务企
业代表表示，该《办法》（草案）
中第三条的主管部门（物业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区物业行政
主管部门、镇政府或街道办事
处）职责存在权力上的重叠，是
否需要明确各自的不同职责内
容，制作不同的权力清单；建设
单位招标时，最高限价是否可
以突破政府指导价，是否需要
设置最低投标限价。

来自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
的袁宇鑫律师在发言时表示，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法律法
规也应当相应完善，本市制定
的《珠海市物业管理招投标管
理办法》，其规范对象不仅包括

业主大会成立以前的前期物业
管理招投标活动，而且包括业
主大会成立以后的物业管理招
投标活动，完全是符合本市的
客观发展需求。

袁宇鑫认为，采用招标投
标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就可将
有序的竞争机制引入交易过
程，与“一对一”的协议选聘相
比，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聘物
业管理企业更具有优越性。在
招标投标活动中，有法定程序
进行，有利于遏制协议选聘物
业管理企业各种不正当竞争行
为，为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提供
良好的市场环境。

袁宇鑫对新的《办法》提出
了两点建议，第一是应当补充
代理机构监管的相关规定，如
何去规范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的

行为也值得思考。因此是否可
以增设“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
法规定的，其责任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依法处
罚”类似的条款。

此外，建设单位与业主大
会作为招标人时不应当差别对
待。袁宇鑫认为，建设单位可
以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和修
改，作为同等地位且直接代表
业主利益的业主大会也应当具
有该项权利。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表示，本次听证会充分收集了
各类意见，将把此次听证会上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
总结，向珠海市法制局、市政
府、市人大呈报《办法》时一并
反映，为珠海市相关部门作出
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我市举行《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听证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预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活动


